
上海市地方标准《小型游乐设施安全第 3部分:运营管理要求》 

修订的编制说明 

一、背景情况 

针对小型游乐设施存在的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为了加强小型游乐设施安全监管，2015

年市绿化市容局和市质监局联合组织编写了地方标准《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该标准对设备、

安装和运行安全管理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填补了国内相关空白，对促进小型游乐设施安全

管理和保障乘客安全起了重要作用。 

《小型游乐设施安全第 3部分：运营管理要求》，规定了本市小型游乐设施运营安全管

理的一般要求、作业人员、日常检查、运行服务、维护保养、检修、检测、设备的报废等要

求。为规范小型游乐设施运营安全管理，加强小型游乐设施质量安全监管提供了依据。 

本标准实施后，市绿化市容局认真贯彻执行标准的要求，扎实推进公园绿地内小型游乐

设施规范化管理工作，突破了部分管理难点，取得了显著的工作成效。特别是标准实施后的

3年里，市绿化和市容局按照标准的要求，委托检验检测机构对公园内小型游乐设施进行了

全覆盖安全检测，系统排查了设备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并督促运营单位进行整改，有效加

强了小型游乐设施质量安全。同时，根据标准制定的管理规范，持续推进公园绿地小型游乐

设施标准化管理，提升了运营单位的管理水平，并总结形成了若干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2017 年，国家标准委员会“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的通知”（国标委综合函

〔2017〕4 号），决定将《小型游乐设施安全》系列标准由强制性标准转化为推荐性标准。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19 年度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

通知”（沪市监标技〔2019〕544 号）的要求，市绿化市容局委托上海市公园管理事务中心

牵头组织本标准修订工作。 

随后，市公园管理事务中心组织成立了标准修订小组，对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结

果表明：本标准在全市公园绿地游乐场内得到了全面有力的贯彻落实，公园绿地内小型游乐

设施在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不断推进规范化管理加强安全监管，

总体上各单位的安全责任意识进一步提高，安全管理水平稳步提升，人员的技能和安全意识

显著增强，设备质量稳步提升，游乐场环境进一步改善，管理制度逐步健全和落实，基本将

安全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 

本标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得到了验证，但是很有必要对本标准进行修订。主要原因有：

（1）根据国家标准委相关要求，应将本标准由强制性标准修订为推荐性标准。（2）标准实

施以后，《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和《水上游乐设施通用技术条件》

等一系列国家标准修改或出台，应对本标准进行修改使之适应国标的最新要求。（3）在本标

准执行中发现个别条款可操作性不强，不适应本市小型游乐设施实际等情况等，应进行修改



完善。 

随后，标准修订小组开展了标准修订的各项准备工作。2019年 11月 7日，本标准修订

项目顺利通过市市场监督局组织的立项评审，正式启动修订工作。 

二、起草过程 

2019 年初，上海市公园管理事务中心牵头组织了本标准修订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后，

开始编制标准修订实施方案、组建标准修订小组、评估标准的实施情况、申请标准修订项目

立项等工作。 

1、起草单位的组成 

参与本标准修订的单位有：上海市公园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

究院、上海兴龙游艺有限公司、上海动物园、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上海虹口城发公园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长风公园经营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市质量监

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华测品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优力胜邦质量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青浦游艺机玩具厂有限公司、上海国际主

题乐园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既包括本市游乐设施管理部门、行业管理部门、检验检测机构，也涵盖本市主

要的游乐设施生产厂家和运营单位，充分保证了标准修订小组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2、修订过程 

1、评估与前期准备：主要参编单位在认真收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从人员、设备、环

境、管理等方面，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主要参编单位均是长期从事游乐设施

行业管理、检验检测和经营的单位，掌握了游乐设施安装和运营安全管理方面的技术，有了

很好的技术储备。编制组还收集了大型游乐设施、水上游乐设施、小型游乐设施等相关的各

类标准，作为标准编制前的各项参考资料供编制人员研究学习。 

2、成立起草组，形成标准初稿：2019年 4月，召开标准修订工作启动会，开始标准修

订的筹备工作，确定修编目标、组建修编小组、制定标准修订工作方案。2019年 11月，标

准修订项目通过市市场局组织的立项评审。 

根据分工参编人员分头准备资料，并召开工作会对相关问题集中讨论，经过反复修改讨

论，于 2020年 5月形成初稿。 

3、修改标准，形成征求意见稿：编写组充分征求各参编单位的意见，将各单位意见进

行汇总，并根据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同时对标准的适用范围、相关内容结构、安全指

标及标准格式规范性等充分征询专家意见，于 2020年 6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4、完善标准，形成送审稿：形成征求意见稿后，2020 年 8 月面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

共收到反馈意见 33条。根据征求意见，进一步完善标准，共采纳 19条，不采纳 11条，部



分采纳 3条。2021年 1月形成送审稿。 

5、修订标准，形成报批稿：2021年 2月 4日，送审稿通过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

的专家审定会。评审会上，专家共提出评审意见 10条，采纳 10条。编写组整理专家意见，

逐条对标准进行梳理，经反复讨论并按专家意见进行修订，最终完成报批稿。 

三、主要条款说明（对标准中关于数据内容及其他需解释内容重点讲解） 

1、因归口单位和提出单位发生改变，更改了文件的适用范围，仅适用于本市公园绿地

内经营性游乐设施（见第 1章，2015年版的第 1章）；其他单位可参照实施。 

2、删除了术语“日常检查”、“试运行”和“修理”（见 2015年版的 3.4、3.5、3.7）；

删除这些常用词语，不影响对本标准的理解。 

3、增加了对小型游乐设施进行安全风险评价的要求（见 4.1）；安全风险评价是近年来

游乐设施安全管理的新理念，对规范游乐设施安全管理，提高监管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4、增加了对维护秩序的要求（见 4.4）；在本标准中增加这部分内容，凸显了秩序维护

在游乐设施安全管理的重要作用。 

5、增加了对游乐场通风和消毒的要求（见 4.5）；鉴于新冠疫情防控的启发，以及保障

儿童健康卫生的要求，增加了这方面要求。 

6、增加了对充气式游乐设施的要求（见4.13）；2018年出台了国家标准《充气式游乐

设施安全规范》（GB/T 37219），对充气式游乐设施的要求更加全面具体，本标准作了引用。 

7、增加了对设备技术档案的要求（见 4.15）；技术档案的保存和管理，是加强游乐设

施运营安全的基础性工作，有必要进行明确规定。 

8、增加了对设备报废的要求（见 4.16）；体现了设备全流程安全管理的新理念，同时

杜绝了废旧设备被违规改装再使用的不安全行为。 

9、更改了作业人员的作业资格要求（见 5.1，2015年版的 5.5）；将 5.5条拆分为 5.1

和 5.6两条，并在措辞上作了修改。 

10、更改了运营前试运行次数的要求（见 6.3，2015 年版的 6.3）；对试运行次数作了

量化要求，增加了本条的可操作性。 

11、更改了对“日常检查记录”保存时间的要求（见 6.7，2015 年版的 6.8）；将相关

作业记录统一改为三年，便于管理者进行档案管理。 

12、更改了对“运行日志”保存时间的要求（见 7.6，2015 年版的 7.9）；将相关作业

记录统一改为三年，便于管理者进行档案管理。 

13、更改了对“维修保养合同”保存时间的要求（见 8.2，2015 年版的 8.2）；维修保

养合同是重要的技术档案，长期保存，有利于规范维修保养作业，便于追溯产品或重要零部

件质量。 

14、更改了对设备异常情况的处置要求（见 9.3，2015年版的 9.3）；更改后的条款，对

异常情况的处置要求更加明确，要求更加严格，能够最大限度确保设备安全运营。 



15、更改了对设备局部出现问题时的处置要求（见 9.4，2015 年版的 9.4）；更改后的

条款，对设备局部出现问题时的处置要求更加明确，要求更加严格，能够最大限度确保设备

安全运营。 

16、更改了进行全面检测的条件（见 10.3，2015 年版的 10.3）；扩大了全面检测的条

件，新增了评估或大修等，要求更加全面具体，最大限度确保安全运营。 

17、归口单位由“上海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更改为“上海市园林

绿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四、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通过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等，共收到反馈意见 33条，其中采纳 19条，

不采纳 11条，部分采纳 3条。评审会上，共收到专家评审意见 10条，采纳 10条。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当产生分歧时，编制组会对分歧的内容进一步开展深入的研究，

并通过集体讨论、内容完善，最后消除分歧、达成一致意见。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

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五、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在本标准发布实施、宣贯过程中，建议加大对运营使用单位的宣贯力度（例如：举办相

关教育培训等），使得运营单位掌握本标准的有关规定。同时，建议管理部门加大检查监督

力度，确保定期检测落实到位。要继续坚持推进游乐场标准化建设。另外，建议联合行业相

关的制造企业、维护保养单位、运营使用单位、检测机构等，建立交流平台和沟通渠道，对

本标准执行和操作过程的实践经验和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为本标准以后的进一步修订

和完善积累素材。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修订标准原则和依据 

本文件规定了小型游乐设施（以下简称：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的总体要求，以及作业

人员、日常检查、运营服务、维护保养、检修和检测的基本安全要求。本标准依据《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等基础标准的编写

要求进行编制，又兼顾了标准可行性和先进性。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适用性：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公园绿地内运营的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其他公共

场所内运营的游乐设施可参照实施。本标准的内容对运营单位规范安全管理，加强安全监督

管理和加强设备质量安全等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前瞻性：本标准通过相关条款确保运营安全管理的规范开展，还进一步提高设备

质量安全监管的特色。既是多年来小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的总结，同时也是对小型游乐设施

全流程安全管理新理念的倡导，本标准修订中力图体现游乐设施安全管理的发展趋势，也可

为国内其他城市小型游乐设施监督和管理提供借鉴。 

（3）操作性：本标准应涵盖小型游乐设施安全管理的基本要素，包括作业人员、日常



检查、运营服务、维护保养、检修和检测等，在前些年贯彻执行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相关

单位和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各环节要求上做到准确，清晰，文字表达上言简意赅，

本标准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2、与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等的关系 

本标准的修订，严格遵守国家和上海市关于游乐设施的有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

等的规定，依照 GB/T 34272《小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上海市大型游乐设施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47号）等，确保标准内容与相关法律、规章和文件要求的一

致性。 

在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搜集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等资料，调研走访了本市游

乐设施管理部门、主要的游乐设施制造商、维保单位和多家运营单位，听取了各单位在执行

原标准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意见，总结了小型游乐设施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最终形成修

订本标准的基础内容。 

3、关于本标准是否涉及必要专利和有关知识产权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必要专利和有关知识产权。 


